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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第三期债权受让款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集

团” ）整体受让公司对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债权，受让价格为897,426.59万元。 根据转

让协议约定，象屿集团分三期向公司支付受让价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整体受让公司

对江苏德龙债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

2026年3月30日， 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象屿集团下属子公司提前支付的第三期债权受让款合计

267,855.61万元（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签署前标的债权因开票、后结算等因素合计减少

1,372.36

万

元，减少部分金额应在象屿集团支付第一期债权转让价款时予以扣减；实操中象屿集团在支付前期转让

价款时均未扣减，故在第三期支付转让款进行扣减。 ）；至此，象屿集团已支付全部债权受让款。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057

股票简称：厦门象屿 公告编号：

2026-016

债券代码：

240429

债券简称：

23

象屿

Y2

债券代码：

240722

债券简称：

24

象屿

Y1

债券代码：

242565

债券简称：

25

象屿

Y1

债券代码：

242747

债券简称：

25

象屿

Y2

债券代码：

242748

债券简称：

25

象屿

Y3

债券代码：

244130

债券简称：

25

象屿

Y4

债券代码：

244131

债券简称：

25

象屿

Y5

债券代码：

244650

债券简称：

26

象屿

Y1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2026年3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全体十五名董事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签署表决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注销手续。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7）。

（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梅格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梅格女士简历请见文后附件。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附件：简历

李梅格，女，1995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专业经理。曾

任易唯思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金融服务部高级分析师。 持有公司股票13万股（均为股权激励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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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5年激励计划” ）中涉及

的激励对象离职而需回购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73,800股。 现对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2022年、2025年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授予、 登记和回购注销等事项均

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通过并披露，具体情况可见本公告附件。

二、2022年、2025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2022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2022年激励计划》” ）之“第十四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

发生变化” 的规定：

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公司裁员、劳动合同期满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激励对象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鉴于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3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因此由公司对上述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8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2022年激励计划》规定，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回购价格为预留授予价格

5.36元/股。

（二）2025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2025年激励计划》” ）之“第十四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

发生变化” 的规定：

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公司裁员、劳动合同/聘用协议期满不再续签、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协

议、被公司解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激励对象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

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鉴于2025年激励计划中8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因此由公司对上

述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43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2025年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中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2.71元/股。

三、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2022年激励计划和2025年激励计划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573,800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1,573,800股，公司总股本将由2,840,589,339股减

少至2,839,015,539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变更数量（股）

本次回购后

变更前数量

（股）

比例 变更后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48,079,175 26.34% -1,573,800 746,505,375 26.2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92,510,164 73.66% 0 2,092,510,164 73.71%

股份总数 2,840,589,339 100.00% -1,573,800 2,839,015,539 100.00%

注：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公司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

续为准。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原预

留授予的3名激励计划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对其合计持有的136,800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根据《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原

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对其合计持有的1,437,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2022年计划、2025年计划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

权和批准；本次2022年计划、2025年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依据、数量和价格符合《管理办法》《2022年

激励计划》和《202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2022年计划回购注销、2025年计划回购

注销事项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附件：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22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和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2．2022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3．2022年3月29日至2022年4月8日， 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2年4月9日，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

4．2022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厦

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下发的《关于同意厦门

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实施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厦象集综[2022]27号），象屿集团同意公司上报

的《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5．2022年4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和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2年6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并于2022年7月9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7．2023年2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2023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 2023年6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9．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的议案》。

10．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4年5月30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并于2024年6月3日

完成了回购注销。

12．2024年7月4日，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13．2024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

14．2025年3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5．2025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并于2025年5月23日

完成了回购注销。

16．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7．2025年9月18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并于2025年9月22日

完成了回购注销。

18．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2．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和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25年8月13日，公司披露了《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厦

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 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象屿集

团” ） 下发的 《关于同意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实施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厦象集综[2025]

79号），象屿集团同意公司上报的《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厦

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4．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8月28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类别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5年8月30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 监事会发表了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

5．2025年9月4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和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5年9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于2025年10月18日，公司披露了《厦门象屿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结果公告》。

7．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上述具体情况，请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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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5年激励计划” ）中涉及

的激励对象离职而需回购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73,800股。

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3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因此由公司对上述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8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2025年激励计划中8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因此由公司对上

述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43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2022年激励计划》规定，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回购价格为预留授予价格

5.36元/股。 根据《2025年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中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2.71元/

股。

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注销该部分股票，注销完成

后，以公司2026年3月30日总股本为基础且仅考虑前述回购注销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总股本将由

2,840,589,339股减少为2,839,015,539股，注册资本相应减少（公司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的注册资

本以实际情况为准）。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

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

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

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进行债权申报，采取邮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证券部

进行确认。 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通讯地址和现场接待地址：厦门市湖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85号象屿集团大

厦B栋10楼

2．申报期间：2026年3月31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2:00；14: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3．电话：0592-6516003

4．邮箱：stock@xiangyu.cn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5

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可转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大海洋战略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股息率100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大安全核心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工业革命4.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强势共识100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智慧生活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人工智能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汇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龙头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鼎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农业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前海开源鼎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鼎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资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祥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聚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强国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隆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硬件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盈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裕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瑞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景气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港股通股息率50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价值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乾盛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润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恒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盛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源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前海开源裕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鼎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价值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泽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前海开源MSCI中国A股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MSCI中国A股消费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乾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非周期性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港深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康颐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前海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稳健增长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弘丰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前海开源惠盈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弘泽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证健康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优质企业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聚慧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民裕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公共卫生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深圳特区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优质龙头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丰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聚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国企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优选领航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周期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康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前海开源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证50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前海开源港股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证民企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6年3月3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qhky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

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1-666-99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5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一）管理人选择证券公司的标准

1.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

2.综合治理能力较强；

3.内部管理规范，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合规风控能力较强，并能满足基金运作高度保密的要求；

4.具备基金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交易设施满足基金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并能为基金

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交易能力较强；

5.投研综合实力较强；

6.其他因素，如在某些领域（行业等）具有较强优势、交易能力特别突出等。

（二）管理人选择证券公司的程序

1.公司根据上述标准对拟合作的证券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经投资、研究、交易、风控、合规部门综

合评估后，提交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决定，经公司总经理和督察长批准后，确定选择该证券公司提

供证券经纪服务。

2.公司与被选中的证券公司签订证券经纪服务协议。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

管理人

存在关

联关系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

券公司的股

票交易佣金

金额

平均

佣金

费率

（‰）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公

司的股票交易佣

金金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587,468,299.90 396,881.51 0.25 4,282,564,234.60 2,141,323.08 0.50 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07,951,350.55 727,034.51 0.25 1,989,346,237.90 938,948.67 0.47 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796,685,818.76 699,189.34 0.25 1,867,220,942.08 933,633.21 0.50 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3,904,590,635.68 1,952,330.63 0.50 否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3,111,784,395.80 1,555,913.77 0.50 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37,987,789.91 409,500.17 0.25 470,240,935.06 235,127.18 0.50 否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511,566,747.20 673,890.92 0.45 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1,330,751,258.26 652,211.31 0.49 否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269,773,022.30 634,895.22 0.50 否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263,530,554.75 631,776.87 0.50 否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245,150,564.57 622,586.87 0.50 否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00 0.00 0.00 1,231,656,925.64 615,841.49 0.50 否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088,902,246.95 544,461.01 0.50 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28,677.00 32.17 0.25 1,085,296,047.69 486,521.61 0.45 否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996,183,595.41 498,099.17 0.50 否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857,667,095.32 428,840.88 0.50 否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703,109,945.23 351,563.12 0.50 否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0.00 0.00 0.00 654,591,063.71 327,300.14 0.50 否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608,162,819.43 304,087.01 0.50 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548,264,225.50 274,136.06 0.50 否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514,330,685.08 257,171.26 0.50 否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443,061,251.29 221,534.93 0.50 否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00 0.00 0.00 441,053,908.33 220,532.29 0.50 否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372,920,475.88 186,463.70 0.50 否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360,332,926.76 180,170.06 0.50 否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353,534,991.32 176,770.00 0.50 否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350,801,274.24 175,403.00 0.50 否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0.00 0.00 0.00 249,822,425.92 124,914.12 0.50 否

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0.00 0.00 0.00 229,382,010.21 114,692.83 0.50 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203,298,710.57 91,484.76 0.45 否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197,750,985.02 98,876.16 0.50 否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96,830,298.50 98,417.55 0.50 否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92,280,795.70 96,141.72 0.50 否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73,711,585.26 86,857.84 0.50 否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00 0.00 0.00 167,629,597.95 83,816.24 0.50 否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65,923,895.64 82,963.66 0.50 否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43,385,516.95 71,694.54 0.50 否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合 计 8,930,221,936.12

2,232,637.

70

0.25 34,776,404,827.70 17,171,392.88 0.49

注：（1）报告期为 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2．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佣金金

额

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佣金总额比例

（%）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578,190.53 13.2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52,330.63 10.0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91,563.22 8.6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33,095.22 8.3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55,913.77 7.9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6,076.23 3.5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3,890.92 3.4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7,092.85 3.32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4,895.22 3.2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1,776.87 3.2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2,586.87 3.19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17,786.20 3.1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4,461.01 2.79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8,099.17 2.5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86,553.78 2.49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8,840.88 2.20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1,563.12 1.8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7,300.14 1.68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4,087.01 1.5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4,136.06 1.4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7,171.26 1.32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1,534.93 1.14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20,532.29 1.1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6,463.70 0.96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0,170.06 0.92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6,770.00 0.9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5,403.00 0.90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4,914.12 0.64

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692.83 0.59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98,876.16 0.5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417.55 0.5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141.72 0.4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484.76 0.47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6,857.84 0.45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3,816.24 0.4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2,963.66 0.43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694.54 0.37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00 0.0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00 0.00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0.00 0.0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0.00 0.0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合 计 19,508,144.36 100.00

注：（1）报告期为 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管

理人存在

关联关系

股票交易成交金

额

应支付该

证券公司

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

额

平均佣金

费率

（‰）

股票交易成交金

额

应支付该

证券公司

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

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47,782,680.

59

673,838.3

9

0.41

2,750,413,688.4

1

1,163,79

1.49

0.42 否

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0.00 0.00 0.00

4,212,216,333.8

8

1,881,83

5.30

0.45 否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3,909,016,101.

50

746,542.8

0

0.19 249,631,424.38

115,414.5

1

0.46 否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07,922,139.16 97,025.59 0.19 579,293,782.87

139,604.2

4

0.24 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00 0.00 0.00 570,648,024.94

251,425.1

3

0.44 否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307,440,983.32

146,751.1

8

0.48 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628,651,193.36

291,420.5

2

0.46 否

合 计

6,064,720,921.

25

1,517,40

6.78

0.25

9,298,295,431.1

6

3,990,24

2.37

0.43

注：（1）报告期为 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3）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超过平均佣金费率的原因是，A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

佣金费率符合监管规定。

证券代码：

600265

证券简称：

ST

景谷 公告编号：

2026-009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规定，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为-40,000.00万元到-34,500.00万元； 预计

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500.00万元到-21,500.00万元；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5,000.00万元到-11,000.00万元。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500.00万元到20,500.00万元； 预计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4,500.00万元到16,500.00万元，低于3亿元，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

票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加“*ST” ）。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安排

如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情

形，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 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根据实

际情况，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将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前一个交易日作出公告，公司股

票自公告披露日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复牌。 自复牌之日起，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历次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预计将出现第9.3.2条第一款规定情形

之一的，应当在相应的会计年度结束后1个月内，披露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年

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2次风险提示公告。 ”

2026年1月27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4）。 2026年3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

告编号：2026-006）。 本次风险提示公告为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3次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事项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目前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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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6年3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黄海波为公司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聘任黄海波为公司首席合规官，黄

海波任职资格尚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核准， 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异地部门布局城市调整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跨区域经营模式，促进转型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公司对异地部门进行了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信托业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的议案》。

本议案是公司依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为进一步优化完善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提高管理质效，对信托业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进行的优化。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固有金融资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内部验证情况报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证明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黄海波简历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附件

黄海波简历

黄海波，男，汉族，1976年8月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历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风险控制部高级经理、陕国投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运营管理总部总经理；现

任陕国投运营副总监。

截止本决议公告之日，本人未持有陕国投的股份。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况；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存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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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并与年审会计师沟通，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6,919.29万元；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21,462.73万

元；

预计2025年期末，净资产为-33,187.36万元。鉴于当前审计工作尚未完结，相关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可

能会致使期末净资产出现变动，若最终净利润亏损金额较大，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可能会出现负

值。若公司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2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将可能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安排

如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2条第二款情形，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

停牌。 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

根据规则规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应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前及时发布公告。 公司股票自公告披露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复牌。 公告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披露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起复牌。 自复牌之日起，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历次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5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预计将出现第12.4.2条规定情

形的，应当在相应的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

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

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四、其他事项

以上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测算并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后的数据，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2026年4月30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5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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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该业务授权在董事会决策权

限范围内。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利用闲置的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以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2、资金来源及投资额度

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在该额度内可

以滚动使用。 期间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上述投资收益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8亿元。

3、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品种为银行、证券公司等资信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

险较低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券商收益凭证及低风险理财

产品等。

4、授权期限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5、实施方式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组织安排财务部门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产品选择、

投资金额确定、协议签署等，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运作管理。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拟投资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进行现金管理，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存

在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前述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公司及其子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银行、证券公司等资信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发

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

券商收益凭证及低风险理财产品等。

（2）公司财务部门建立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台账，根据自有资金使用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闲置自

有资金管理投资产品期限，跟踪分析收益，及时发现评估可能存在的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并及时

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4）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对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能减少资金

闲置，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